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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本智能科技（深圳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纪律处分决定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关于给予博本智能科技（深圳）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

主体纪律处分的决定 

收到日期：2020 年 11 月 9 日 

生效日期：2020 年 11 月 3 日 

作出主体：全国股转公司 

措施类别：纪律处分 

 

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 

博本智能科技（深圳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博本智能”）； 

张志远，博本智能实际控制人，时任董事长。 

 

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： 

信息披露违规 

 

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涉嫌违规事实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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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5 月 6 日作出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

法院刑事判决书》((2019)沪 0115 刑初 5396号），认定博本智能实际控制人张

志远与他人设立上海银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银晋公司")。

在未取得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，博本智能与银晋公司在 2016 年 2 月至

2018年 8月期间，通过与集资参与人签订《投资咨询管理服务协议》《博本认

股协议》等理财协议，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销售保本付息理财产品及股权类产品，

非法吸收公众资金。法院判决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，罚金人民币一千万

元；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志远犯（单位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七

年，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。前述在报告期及申请挂牌期间发生的对投资者投资

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未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。博本智能及张志远涉及刑

事诉讼时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，后于 2020 年 6 月 5 日收到法院刑事判决书后

亦未及时披露。 

 

（二）处罚/处理依据及结果：  

博本智能的前述行为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

行）》第 1.5条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

（试行）》第三条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第四

十七条的规定。 

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张志远对前述违规负有主要责任，违反了《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第 1.5条的规定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业务规则》第 6.2 条、6.3条和《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实施细则》第三十四条的规

定，股转公司作出如下决定 ： 

给予博本智能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，并记入诚信档案。 

给予张志远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，并记入诚信档案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将会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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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将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三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： 

□是 □否 √不适用  

 

四、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

（一）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

公司将按照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切实履行保证信息披

露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、及时的义务，并进一步健全内控制度，提高全员合规意

识和风险意识。  

针对信息披露违规事实，公司诚恳地向广大投资者致歉！公司今后将充分

重视信息披露问题并吸取教训，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关于给予博本智能科技（深圳）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纪律处分

的决定》（股转系统发[2020]1110 号） 

 

 

 

博本智能科技（深圳）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0 年 11 月 1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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